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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市哈拉干德工业园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建设工程“6·28”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6月28日22：20分许，沙湾市哈拉干德工业园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建设工程项目发生一起一般淹溺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80.15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2025年7月1日，沙湾市人民政府组织应急管理局、检察院、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力和社会资源保障局、总工会派员成立“沙湾市哈拉干德工业园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建设工程“6·28”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组织调查。同步邀请沙湾市纪检监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技术分析和综合研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沙湾市哈拉干德工业园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建设工程“6·28”一般淹溺事故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07619779][bookmark: _Toc205893405]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5893406][bookmark: _Toc207619780]（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2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8XXXXXX，法定代表人：杨某某，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河北东路。
所属行业为房屋建筑业，经营范围包含：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市政设施管理；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企业当前经营状态为存续。
2024年2月10日，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27年2月11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2024/11/21至2029/11/21）。
2023年12月22日，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bookmark: _Toc205893408][bookmark: _Toc207619781]（二）合同及安全协议签订情况
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7月31日中标塔城地区沙湾市塔城地区沙湾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项目，建设规模12155米，合同工期：2024年1月30日至2025年9月30日。
[bookmark: _Hlk205752832]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项目中黄河路以西距离黄河路与浦江路交叉口约200米处事故发生地的水渠顶管施工项目（以下简称“水渠顶管施工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与项目实际施工组织人张某某签订水渠顶管施工项目施工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双方仅达成口头约定，随后张某某组织从业人员安某某、王某某、穆某某、陈某某等人员于2025年6月17日进场作业。
[bookmark: _Toc207619782][bookmark: _Toc205893409]（三）事故发生前生产经营情况
水渠顶管施工项目施工前制定有《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水渠顶管施工专项方案》。建设单位：塔城地区沙湾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设计单位：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地勘单位：新疆长江岩土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顶管施工单位。计划工期：2025年5月28日至2025年6月28日。
2025年6月23日，经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项目实际负责人章某某和新疆建工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驻场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的《监理工程师通知单》显示，监理方明确对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出要求，要对“黄河路西侧局部顶管施工区域做好临时安全防护措施”，事发后现场勘验照片显示，事故发生地顶管施工区域未设置临时防护网、防护栏等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205893410][bookmark: _Toc207619783]（四）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合同、劳动关系等情况
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与水渠顶管作业项目实际施工组织人张某某签订任何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未与事故现场人员安某某、王某某、穆某某签订劳务合同。
水渠顶管作业项目实际施工组织人张某某未与事故现场人员安某某、王某某、穆某某签订劳务合同。安某某、王某某、穆某某实际从事水渠顶管作业项目施工作业。
[bookmark: _Toc205893411][bookmark: _Toc207619784]（五）所在地相关负有职责的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水渠顶管施工项目施工前，塔城地区沙湾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监督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制定《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水渠顶管施工专项方案》。水渠顶管施工项目施工期间会同监理工程师不定期检查工程质量、进度，排查施工现场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205893412][bookmark: _Toc207619785]（六）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水渠顶管施工项目，位于沙湾市哈拉干德工业园区。施工区域有一条已建水渠民族团结干渠，走势由南向北，水渠上宽3米底宽1米，侧边斜度50。每年4月15日开闸放水，当年11月20日停水，中间不停止供水，事故发生后现场实地测量水流速度6.5m/s。
事故发生地施工现场从业人员王某某、穆某某作业地坑长宽深6m×5m×4m，有一爬梯连接地面。地坑西侧附近有一台经拆卸整备的顶管作业液压设备和一顶径30cm深40cm水泥砂浆桶。距离地坑东侧3米处，民族团结干渠西侧斜面有一处50cm长黑色划痕。
[bookmark: _Toc205893413][bookmark: _Toc207619786]（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bookmark: _Toc205893414]2025年6月28日，周六，日出时间06:29:49，日中时间14:12:52，日落时间21:55:56，昼长15:26:07，天亮时间05:53:50，天黑时间22:31:54，当日最高气温29°最低气温16°，晴，东北风2级。
[bookmark: _Toc207619787]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207619788][bookmark: _Toc205893415]（一）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GoBack]2025年6月28日22：20分左右，沙湾市哈拉干德工业园区黄河路以西距离黄河路与浦江路交叉口约200米处，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水渠顶管施工项目工地，穆某某和王某某在长宽深6m5m×4m地坑作业，王某某在用石子充填水泥套管和管外土体之间的空隙，穆某某在搅拌水泥和沙子（干水泥，还未加水），安某某在地坑上面收拾液压机，辅助打水并将水、砂料吊到地坑下。此时，地坑内穆某某和王某某听到呼叫声，穆某某对王某某说：“上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随即穆某某和王某某沿爬梯爬出地坑查看，在地坑周围没有发现安某某，两人怀疑安某某掉进水渠了。王某某和穆某某沿着水渠跑了一公里寻找，没有找到安某某。22：36分王某某给负责接送另一组施工工人上下班的陈某某打了电话说：“安某某被水冲走了”。陈某某约6分钟后到达事发现场，随即给章某某打电话汇报。22：49分陈某某拨打110报警，22：52分电话报告博牧场派出所，消防救援大队人员同时赶往事发地。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到后与企业人员分两队一起沿渠寻找，23：30许在下游一处水渠闸口找到安某某，人员已溺亡。
[bookmark: _Toc207619789][bookmark: _Toc205893416]（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开展搜救工作，并报告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项目现场负责人接到报告立即组织项目部其他人员补充救援力量，并报告属地监管机构塔城地区沙湾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建设项目安全负责人。属地监管机构建设项目安全负责人接到报告后立即安排报警，联系120救护车，指示项目现场负责人全力配合民警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人员溺亡后，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项目实际施工组织人张某某积极主动解决善后问题及家属的困难诉求，取得了家属的谅解与认可。2025年7月3日，与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共向家属赔偿医疗费用、食宿补助费用、工伤赔付、丧葬及抚恤费用，共计80.15万元。事故善后工作得到妥善安排，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bookmark: _Toc207619790][bookmark: _Toc205893417]（三）应急救援评估
本次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在距离市区42公里左右的哈拉干德工业园区，应急救援工作总体有序，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在应急演练、事故预防和预警能力提升，应急预案的启动，相关部门单位之间协调应对突发生产安全事故方面仍需加强。
[bookmark: _Toc205893418][bookmark: _Toc207619791]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人员情况
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姓名：安某某，性别：男，民族：维吾尔族，出生日期：1979年8月15日，住址：新疆乌什县阿合雅乡上阔库拉村XX号。
（二）直接经济损失
共计80.15万元。其中，医疗费用360元，食宿补助费用1160元，工伤赔付750000元，丧葬及抚恤费用50000元。
[bookmark: _Toc207619792][bookmark: _Toc205893419]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 事发施工工地未设置防护栏、防护网等防护设施，现场作业人员安某某未遵守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意识淡薄。
2．间接原因 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组织顶管作业前，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并对从业人员考核合格后再组织上岗作业；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及时消除监理单位反馈的施工现场存在的问题隐患。
（二）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作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导致的一起一般淹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05893420][bookmark: _Toc207619793]五、事故发生单位主要问题 
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自身制定的《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水渠顶管施工专项方案》专项施工方案五、施工安全保证措施5.1（3）中明确规定“重点做好施工队和作业班组的安全教育”，安某某上岗前仅接受20分钟左右口头安全教育；5.2（1）中明确规定“工程施工前有针对性进行全面、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保存签字确认的安全技术交底记录”，水渠顶管施工专项作业施工前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仅进行口头安全技术交底无签字确认的安全技术交底记录；5.2（2）中明确规定“没有有效的安全措施不准作业；发现事故隐患未及时排除不准作业”，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接收到监理工程师对“黄河路西侧局部顶管施工区域做好临时安全防护措施”的通知情况下，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既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也未落实自身制定的专项施工方案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并及时消除项目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bookmark: _Toc207619794][bookmark: _Toc205893421]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项目实际负责人章某某、水渠顶管作业项目实际施工组织人张某某在此次事故中，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不对其进行移交司法机关立案查办。

（二）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章某某，男，群众，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项目实际负责人。章某某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力，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五项[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2]，建议由沙湾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2024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张某某，男，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在新疆腐蚀与防护协会，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街道河北东路1256），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项目中水渠顶管专业作业项目实际施工组织人张某某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检查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到位；未督促落实事发地基坑周围安全生产整改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第五项[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4]，建议由沙湾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2024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3、安某某 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项目中水渠顶管专业作业项目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未遵守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该起事故负有直接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5]的规定，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组织顶管作业前，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并对从业人员考核合格后再组织上岗作业；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及时消除监理单位反馈的施工现场存在的问题隐患；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6]；第三十五条[7]；第四十一条第二款[8]；第四十四条第一款[9]的规定，建议由沙湾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10]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7]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8]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9]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重大事故隐患纳入相关信息系统，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10]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给予相关政府部门的处理建议
水渠顶管施工项目施工前塔城地区沙湾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对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提前部署，对周边管线做了安全交底，对施工期间过程控制、质量控制、安全管理提出相应要求，并督促企业积极报审《塔城地区沙湾产业园哈拉干德区水厂扩建工程EPC总承包-管网部分水渠顶管施工专项方案》，项目开始建设后会同监理方不定期开展隐患排查，督促落实整改。
沙湾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基本落实监管责任，建议免于追责，但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园区项目建设、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建议市政府分管安全生产领导对塔城地区沙湾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分管园区建设项目主要负责人提醒谈话，进一步督促部门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bookmark: _Toc207619795][bookmark: _Toc205893422]七、整改措施 
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工业园区建设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类似
事故重复发生，提出如下措施：
1、新疆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要深入学习贯彻《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按照行业标准和规范，进一步完善各项作业方案；要强化建设项目专项作业安全管理，落实现场安全管理责任，完善作业现场各项安全防护措施，杜绝违反安全管理制度现象；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保证从业人员掌握必需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推动全员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发现作业现场事故隐患及违规行为及时处置。
2、沙湾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要严格落实属地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切实加强园区建设项目的安全监管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把控项目建设、施工单位和相关人员资质，指导建设、施工单位加强项目安全生产管理，隐患排查整治要做到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努力确保园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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